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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阿瑞（化名）结识了同为珠海本
地人的阿文（化名），因两人丈夫是中学同学，
故熟识起来。2014年左右，阿文自称在报关
公司工作，可以接触到一些货运货款期票提
前兑现的业务，拉拢阿瑞进行投资。据阿瑞
介绍，2019年下半年，阿文称在珠海某上市
公司有关系，可以通过投资该公司项目赚
钱。其后，通过工程融资、短期过桥贷款、项
目投资等由头多次从阿瑞手中获取资金合计
约390万元不予归还。

无独有偶，与阿文有着十年友情的阿纱
（化名）也表示，自己遭遇了阿文的诈骗。据
阿纱介绍，因为孩子在一起读书，见面次数多
了，逐渐和阿文成为“闺蜜”。起初，阿文偶尔
会以生意周转为由，向她借三五万元，一般都
是借几天，并且会按时归还，阿文还会在借钱
期间向她透露一些赚钱的小技巧和“好项
目”。其后，在高息利诱下，几年下来，截至
2021年底，阿纱放在阿文那里“投资”的资金
已高达310万元。同时，打着“闺蜜”的感情
牌，阿文还以个人征信不好为由，请求阿纱帮
忙贷款，她先后在银行机构以及网贷平台以
个人名义帮阿文贷款215万元。“如果减去她
之前已经还掉的，我算下来总金额有480万
元左右。”阿纱说。

除阿瑞、阿纱两人外，法律专业毕业、曾
在企业从事法务工作的阿玲（化名）也表示，
自己被阿文以“投资项目”的名义骗取365万
元。自8月下旬以来，阿玲等三人一直在找
阿文协商，但阿文却避而不见。

律师支招：提高警惕，谨防“熟人诈骗”
杨爽律师表示，如果阿瑞3人所述为实，

阿文涉嫌虚构事实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构成
诈骗罪，且3人“被骗”总金额达到1200万
元，已达“数额特别巨大”标准，阿文可能面临
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
建议3位当事人立即前往公安机关报警，由
公安机关对阿文进行调查，寻求对阿文的财
产进行扣押、冻结，用来偿还3位当事人的欠
款。

杨爽提醒市民，在进行投资时需要自担
风险、自负盈亏，切勿因贪图“高利”而忽略风
险，导致财产损失。同时，要特别防范“熟人
诈骗”，尤其是像“闺蜜”、朋友、亲人之间很容
易放松警惕，而很多诈骗往往就发生“熟人”
之间。

“投资”数百万元
“闺蜜”避而不见

来珠海实习的大学生经人介
绍，通过“中间人”租房遭遇“AB”
合同，退房时又被房东拖延退还押
金，该怎么办？市民被“闺蜜”以
“投资”的名义转走数百万元，迟迟
不予归还，甚至避而不见，又该如
何维权？

本期《民生新观察》节目，邀请
北京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律师杨爽，做客演播室，为市民
支招如何防范“熟人陷阱”。

文字：本报记者 郑振华
摄影：本报记者 曾 遥

近日，3名从外地来珠海实习
的大学生向珠海传媒集团《民生新
观察》栏目组报料称，他们经熟人
介绍，通过“中间人”租房时遭遇

“AB合同”，最后在退房时还被房
东拖延退还租房押金。

据报料人小兰及大学同学小
熊、小马（均为化名）介绍，他们今
年7月底来珠海实习，经人介绍认
识了夏姨（化名）及微信名为“纱菲
茉”的两名“中间人”，并经“中间
人”介绍租下吉大银座酒店的一套
房。当时，“中间人”表示，因为都
是熟人介绍，因此就不收取3人中
介费了，只希望3人以后有机会能
多光顾一下他们在小区内经营的
一家茶餐厅和无人售货的小卖部
就好。

但是，让3人没想到的是，入住
不到1个月，各种“麻烦事”便接踵
而至：热水器损坏、冰箱门漏风、油
烟机老化堵塞，需要3人自费维修，
甚至还因房东预存电费不足导致3
人在盛夏被断电……

“签合同的时候，是跟两个中
介阿姨签的，当时房东没有到场。
合同是‘押二付一’，房租一个月
4600元，‘押二付一’所有的钱都
是直接转给了这个中介阿姨。”小
熊告诉记者，由于“中间人”夏姨曾
表示，有什么问题她在中间帮忙沟
通就好，因此一开始并未给到房东
的联系方式。

而在数次与“中间人”的沟通
中，3人也意外发现了藏在合同里
的“猫腻”：“中间人”夏姨情急之时
拿出的一份签有3人名字的租房合
同显示，每个月的房租是4000元，
而非4600元，合同上的签名也不
是3位大学生本人的笔迹。

对此，夏姨表示，之所以有两
份合同，是因为自己帮他们跟房东
把4600元的房租谈到了4000元，
另外600元是每月预存的水电物
管费。因此，从9月开始他们可以
直接打款给房东，并将房东的微信
联系方式给了3人。

3位报料人表示，在与房东进行
沟通后，出租房内的一系列问题仍
未得到妥善处理；房东甚至在未事
先通知3人的情况下，将房屋钥匙
交予中介带人看房，让他们萌生退
房的想法。“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
下，来一个中介看房。这个中介说，
房东挂着这个房子在出售，让我们
很没有安全感。”小熊说道。

根据3位报料人提供的通话录
音显示，房东起初同意了3人退房，
并表示在租客将房子收拾干净、交
还钥匙的前提下，会将8000元的
租房押金在交完8月-9月水电费
后予以退还。

10月6日，小兰、小熊和小马3
人在按照房东的要求将房屋收拾
整理干净后通过视频对房子进行
了验收。验收成功后，当3人向房
东提出归还当初“押二付一”的
8000元押金时，房东却突然改口，
让3人问中间人夏姨要，之后便将
3人微信“拉黑”。3人无奈之下只
好向媒体求助。

接到报料后，《民生新观察》栏
目组记者陪同小熊和小兰来到“中
间人”夏姨所在的茶餐厅，转达了
房东让租客找她索要8000元押金
的说法。夏姨当即与房东进行了
微信语音通话，质问对方：“那个钱
是打到你卡上的，我没有收你那个
押金钱，你干嘛要我退呢？”房东回
应称：“你让他等，让他等着就好
了。”

在与记者通话时，该房东表
示：“退押金的事情我已经同意
了……”但当记者询问退还押金的
具体期限时，房东挂断了通话。在
记者多次拨打后，还是对记者的提
问置之不理。

律师支招：与正规中介签订三
方居间合同

针对上述3位大学生的遭遇，
律师杨爽表示，该租房纠纷中存在
两份合同，其中A合同是“中间人”
与大学生签署的，合同上面写的是

“某某某代”房东的名字，实际上形

成了一个委托代理的关系，但根据
3位大学生的陈述，房东并不知道
有这样的一份合同存在；而B合同
是“中间人”和房东签署的，在租客
签名一栏，是“中间人”伪造了大学
生的签名，该合同并未取得3位大
学生的认可。总而言之，这个

“AB”合同都属于无权代理合同。
杨爽建议，租客在租房时，应

去正规的中介公司获取房源信
息。在签订租房合同时，应该签署
三方的居间合同，约定清楚租金数
额、居间人报酬金额或比例等，避
免出现租客与房东之间的“信息
差”。同时，在租房前，应该先核实
房屋产权人信息，如果是房东委托
中介代理签署租赁合同的，要核实
房东出具的授权书，确保房东清楚
相关租赁条款。此外，在签订租赁
合同后，建议按照《珠海市商品住
房租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将相
关信息需上报住房租赁监管服
务平台备案，防止出现“一房多租”
的情况。

杨爽指出，该租房纠纷中，尽
管“AB”合同属于无权代理合同，
但在3位大学生发现存在两份不同
的合同之后，“中间人”为掩盖“吃
差价”帮助房东与租客进行了沟通
并达成新的租金支付方式和每月
4000元的具体金额，房东对此是
知晓的，相当于房东与租客之间已
经成立了直接的合同关系。因此，
房东有义务履行退还租金的承
诺。在大学生按照要求将房屋打
扫干净退房后，房东应该在一周至
一个月内退还押金，而不是想什么
时候退就什么时候退，这是损害租
客利益的行为。

针对3位大学生当前的处境，
杨爽建议他们，可以去找租赁房屋
当地的居委会、街道办、司法所申
请调解；如果房东拒绝接受调解，
建议租客拿起法律武器直接到法
院起诉房东，要求及时退还租房押
金，在维权过程中产生的交通、误
工等合理费用也可以一并追讨。

遭遇“AB合同”，房东不退押金怎么办？

律师杨爽（左）做客《民生新观察》演播室，支招维权。


